
井冈山大学学生工作处

学工字〔2016〕20号
  
关于做好2015-2016学年度“三好学生标兵”、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
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）：

2015-2016学年度评优评先工作即将开始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内容：三好学生标兵、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。
二、评选条件和比例：按照《学生手册》（2016年版）中《井冈山大学学生奖励实施办法》的相关规定进行评选(学院学生总人数中不包括2016届已毕业学生)。

三、评选程序：学生个人申请→班级推荐→填写相关申请表（到学生工作处网站下载，一式两份）→学院综合评定签署意见→报学生工作处审核→学校同意备案，发文表彰。

四、评选要求：

（1）各学院要严格按评选标准和比例进行评选，并以此为契机，大力宣传先进典型，推动良好校风班风的形成。

（2）评选书面材料请于10月18日前报学生工作处管理科，并报汇总表（样表在学生工作处网站下载区）和先进事迹材料（200字以内）的电子文档，逾期按弃权处理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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